
长治学院教务部文件
长院教字〔2022〕37 号

关于开展 2021～2022 学年院系级

教学工作评估的通知

各院系：

教学工作评估是一项促进教学、保障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，

为切实提高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经研究决定，组织教

学督导委员会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-4 日，对各院系 2021-2022

学年教学工作进行评估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估程序

第一阶段：院系自评

请各院系严格按照长治学院院系级教学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及

评估标准（见附件 1），针对 2021-2022 学年在教学工作中取得的

成果及业绩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价，认真开展自评工作，准备好支

撑材料，并形成教学工作自评报告。

第二阶段：现场评估

1. 各院系提供《自评报告》一式三份，院系领导汇报本院系

的自评情况；

2. 评估组查阅有关档案、资料，进行量化评分；

3. 评估组形成评估意见，并向各院系反馈。



第三阶段：评估总结

评估组汇总各指标项的评分，分院系填入评分汇总表，写出

评估总结报告，并向校领导及各院系通报。

二、评估时间安排

评估时间 评估组 评估院系

11月 1 日
上午 第一组 生命科学系

上午 第二组 物理系

11月 2 日

上午 第一组 外语系

上午 第二组 数学系

下午 第一组 化学系

下午 第二组 历史与旅游管理系

11月 3 日

上午 第一组 中文系

上午 第二组 音乐舞蹈系

下午 第一组 体育系

下午 第二组 计算机系

11月 4 日

上午 第一组 美术系

上午 第二组 法律与经济学系

下午 第一组 马克思主义学院（筹）

下午 第二组 教育系

三、其他

1.各类资料数据按评估标准进行统计、准备。

2.评估指标体系中的考试、教育实习与专业实习、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模块已检查，不再重复进行评估，根据检查成绩进行赋

分。请各院系尽早整理其他有关资料、积极准备，做好本单位的

自评工作，达到“以评促改、以评促建、以评促管、以评促发展”

的目的。



附件：

1. 长治学院院系级教学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标准

2. 考试、教育实习与专业实习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模块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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